四川音乐学院2010年成人教育招生简章

（专升本）
一、学院简介

四川音乐学院创建于1939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专业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完善、教学成果显著的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高等音乐艺术院校。
学院分为校本部（成都市新生路6号）和新都校区（成都市新都区蜀龙路）两个校区。设有作曲、钢琴、管弦、现代器乐、声乐、合唱、民乐、音乐学、音乐教育、舞蹈、戏剧、传播艺术、戏剧影视文学、歌剧与艺术管理、数字艺术系和成人教育中心、音乐附中、艺术附中、成都美术学院、国际演艺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及绵阳艺术学院（独立学院），共计22个专业教学院系，125个专业方向。
学院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音乐学和美术学各专业方向硕士学位授予权。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艺术硕士（MFA）授予权。
2008年,在全国高校办学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学校”。2009年开始与四川大学联合招收培养文学与音乐传播学博士生。
学院占地1156亩，在校生13000人。专职教师870人，学院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403人，其中教授112人，副教授291人。享有国务院津贴专家9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7人。拥有固定资产12亿元。拥有文献丰富的图书馆、校史馆、陈列馆和声像馆。
学院以其优良的学风和高水平的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了万余名各类专业人才。我院师生在国际、国内相关比赛和评奖中，共有5086人次获得各级各类奖4687项（其中国际奖553项，国内奖4134项）。获有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文化部科研发明奖两项。省级科技奖近20项。为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获国家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授予的奖项达17项。
学院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坚持开放式办学。以“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完善办学层次、拓宽专业门类”为办学思路。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层 次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习形式
	学 制
	人数
	学费

(元/年)

	专升本
	音乐学
	音乐教育
	业余（半脱产）
	二年半
	130
	5000

	
	音乐表演
	声乐(美声、民族唱法)、钢琴、手风琴、管弦、民乐
	
	
	70
	9000


备注：(1)学校招生专业、招生人数、代码等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为准。
(2)就读地点：成都市新生路6号（四川音乐学院成都校区）。
(3)授课时间：间周的周五、周六。

三、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及以上证书的人员。
四、报名时间、地点和考试办法
1、文考报名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公布的时间和安排为准。

2、考试日期：2010年10月16日和17日

3、专业报名考试，考生须于10月19日持所在单位（或乡、街道办事处）介绍信、居民身份证、成人高考报名考生号和3张一寸近期正面免冠半身同底相片（彩色、黑白均可），到四川音乐学院校本部进行专业报名，缴纳报名考试费，10月20日参加专业考试。
4、专业考试不分初、复试，一次进行。除钢琴、定音鼓外，其它乐器均由考生自备。考生持《居民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参加专业笔试和面试科目考试。
5、各专业《视唱练耳、乐理》科目考试范围
视唱：2个升降号以内的单声部曲调。练耳：听写自然音程、四类三和弦和单声部曲调。《乐理》科目考试范围,参考李重光编著的《基本乐理》。
1)音乐教育专业：①声乐50分［演唱歌曲二首，曲目自选（限美声、民族唱法）］，②钢琴30分（演奏自选练习曲或乐曲一首）；或①声乐30分［演唱歌曲一首，曲目自选（限美声、民族唱法）］，②钢琴50分［演奏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中、外乐曲均可，奏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③视唱练耳15分；④乐理5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100分。
2)声乐（美声、民族唱法）专业：①演唱80分（准备歌曲二首，曲目自选）；②视唱练耳15分；③乐理5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100分。
3)钢琴专业：①演奏80分［演奏中等以上程度的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自选中、外乐曲均可，奏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②视唱练耳15分；③乐理5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100分。
4)手风琴专业：①演奏80分［演奏中等以上程度的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自选中、外乐曲均可，奏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②视唱练耳15分；③乐理5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100分。
5)管弦专业：①演奏80分［演奏中等以上程度的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自选中、外乐曲均可）］；②视唱练耳15分；③乐理5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100分。
6)民乐专业：①演奏80分（演奏中等以上程度的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曲目自选）；②视唱练耳15分；③乐理5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100分。

七、体检及政审

由考生所在地的县（市、区）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按政审、体检规定统一进行。
八、录取办法
根据成人高校招生报考条件，德、智、体全面衡量，文化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并参考相关科目成绩，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择优录取。
九、注意事项

1、声乐考试科目一律由学校统一安排伴奏老师，考生自备伴奏用谱；器乐曲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2、学员在规定的学习年限修完全部课程，考试合格者，颁发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证书。
3、为保证招生质量，加强监督机制，招生委员会将对1—2个专业进行抽查，其抽查成绩，作为该专业考生的考试成绩。

4、新生入校后，各专业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一律按新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5、新生入学后要进行德、智、体三方面复查，凡不符合招生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档案退回原单位、原地区。

6、不接受函报。考生食宿、旅费和体检费一律自理。
7、本简章所有解释权在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

通讯地址：成都市新生路6号  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
网   址：http://www.sccm.cn
邮政编码：610021

咨询电话：（028）85430270    （院招生处）
（028）85430239  85430127（成教中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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